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新聘專任教師審查檢覈表
	擬聘教師姓名：
	擬聘單位：
	擬聘職稱：



	應備資料
	備註

	□ 1.新聘擬聘表一份
	另每案需檢附推薦表、應徵人員名冊、徵選過程紀錄。

	□ 2.教師資格證書影本一份 
	未具教師資格者免附。

	□ 3.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
	

	□ 4.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單一份
	具擬聘該職級教師資格者免附。

	□ 5.以專業技術人員身分聘任者，須檢附與授課課程相關工作經驗證明（需可計算出年資）
	

	□ 6.以專業技術人員身分聘任者，須檢附外審審查意見表
	

	□ 7.推薦函
	無推薦函者免附。

	□ 8.可教授課程之教學計畫
	

	□ 9.身分證影本一份。
	外籍教師改附：□護照影本一份。□居留證影本一份。
□前一年度所得稅納稅證明與工作証許可函（如有任職其它機構者需檢附）。

	□ 10.存摺封面影本一份。
	

	※ 持國外學歷者：
	

	· 11.最高學歷證件經駐外單位驗證完成
	

	· 12.最高學歷之歷年成績單經駐外單位驗證完成
	

	· 13.「內政部移民署」辦理入出境紀錄
	入出境紀錄需至「內政部移民署」辦理，不得以護照影本代替。

	※ 由系（共同課程委員會）提供：

	· 14.系教評會會議紀錄
	請加蓋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章戳。


說明：
· 如已具擬聘該職級教師資格者，可免附應備資料第4項及第11~13項。
· 擬聘表填寫注意事項：
1. 應確實查核提聘教師之大專以上學歷（請詳實填寫學校名稱、系所、學位名稱、特殊領域等）。
2. 若持國外學歷者，請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，另詳填修業起訖年月、重要經歷起訖年月等。
3. 重要學經歷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（如證書、聘函、服務證明書等影本），俾便審議。
4. [bookmark: _GoBack]如擬聘表有人工修正部分，請加蓋系所承辦人職章。
